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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7389606][bookmark: _Toc296169412]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Hlk41390911]1.1  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污染防治“三大战役”，补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短板，落实上级政策要求和满足荷塘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编制《株洲市荷塘区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引导荷塘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改善人居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1.2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有关要求，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结合荷塘区农村特点，积极探索符合荷塘区农村特点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全面提高荷塘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1.3  规划目的
根据荷塘区农村实际情况，确定本规划的规划期限、规划范围、规划目标、治理模式、近、远期治理内容、运维机制、保障措施等内容。以指导荷塘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具体实施，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科学、有序的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荷塘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建设美丽新农村，达到荷塘区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
[bookmark: _Hlk41635768]1.4  编制依据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2）《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2018）；
（3）《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
（4）《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2016年版）；
（5）《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
（6）《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环发〔2013〕130号）；
（7）《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756号）；
（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号）；
（9）《湖南省乡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工程专项规划设计技术导引》（湘建村函〔2019〕148号）；
（10）《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3/1665-2019）；
（11）《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南》；
（12）《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指导意见》。
以及其它市域总体规划、乡镇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等相关文件。
1.5  规划期限
[bookmark: _Hlk41311793]本次荷塘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期限为：2021-2030年，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
近期：2021-2025年
远期：2026-2030年
1.6  规划范围
[bookmark: _Hlk41311016]本规划编制范围为株洲市荷塘区全区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包括1镇、3街道，15个行政村。
1.7  规划目标
1.7.1  规划总体目标
递次推进荷塘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高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率，源头减少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实现农村地区水环境的基本改善，全面解决饮用水源保护区和生态敏感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1.7.2  规划近期目标
[bookmark: _Hlk75616461]到2025年末，全区行政村做到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全覆盖（包括资源化利用），建有污水治理设施的农户不低于5572户，比例不低于68%，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初步管控。
1.7.3  规划远期目标
[bookmark: _Hlk51523411][bookmark: _Hlk75616521][bookmark: _Hlk75808581]到2030年末，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全面提升，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覆盖的行政村比例达到100%（包括资源化利用），建有污水治理设施的农户不低于7375户，比例不低于90%。全区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污水处理及运行管理体系，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全面治理和标准化运行，农村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bookmark: _Toc57389607]第二章  荷塘区概况
2.1  自然气候条件
2.1.1  地理位置
荷塘区地处株洲市“东大门”，与浏阳市、芦淞区、石峰区、云龙示范区接壤，总面积143平方公里。介于北纬27°44′24″～27°55′11″，东经113°08′08″～113°20′03″之间。沪昆高速、长株高速、G320国道和城市快速环线穿区而过，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
2.1.2  地貌特征
荷塘区地势东北高，南西低，中部高，西侧低。荷塘区内地形主要由山丘、旱地、沟港、池塘及水田构成。历史上没有造成灾害的地震记录。
2.1.3  气候条件
荷塘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无霜期一般为274天；年平均气温为17.5℃，最高气温为39℃左右，最低气温为0℃左右；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8%；夏季主导风以东南偏东风为主、冬季主导风以西北风为主；年平均降水量1376毫米，最大降水量为110.3毫米。
2.2  社会经济状况
2.2.1  荷塘区行政区划
荷塘区现辖1镇、6街道，分别为仙庾镇、月塘街道、茨菇塘街道、宋家桥街道、桂花街道、金山街道、明照街道，共24个行政村、36个社区居委会。总面积143平方公里，总人口34.89万人。
本次规划包括荷塘区农村地区，共包括仙庾镇、金山街道、宋家桥街道、明照街道等1镇3街道，共15个行政村。
2.2.2  经济发展状况
2020年全年荷塘区生产总值244.2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23.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15.7亿元，分别增长2.8%、4.7%和2.0%。全区三次产业结构比按现价为：2.0:50.6:47.4。
2.2.3  居民生活
人均GDP由2015年的6.5万元提高到2020年的8.27万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0元，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由2015年的1.61亿元/平方公里提高到2020年的1.94亿元/平方公里。
2.2.4  土地利用特征
1、地域差异明显
西南部城区土地投入产出率高，但人均土地资源少，森林覆盖率低，农业与非农业用地矛盾突出；东北部森林覆盖率高，林业资源丰富。
2、建设用地比重大
全区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32.30%，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较高。农用地主要分布在仙庾镇、宋家桥街道以及金山街道。
2.2.5  农家乐发展状况
[bookmark: _Hlk75980789]荷塘区历史文化悠久厚重，境内古迹众多，目前是株洲农家乐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根据调查荷塘区农村地区共有农家乐74家，其中金山街道14家，明照街道4家，宋家桥街道8家，仙庾镇48家，所有农家乐均已设置有隔油池，受纳水体主要为白石港以及建宁港。
2.3  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2.3.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荷塘区区域面积较小，地表水资源的补给来源主要包括大气降水，荷塘区区域内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3.2  水质状况
2020年荷塘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与2019年相比，水质无明显变化。全区主要地表水体水质均优于国家Ⅲ类标准。
2.3.3  仙庾岭风景名胜区
仙庾岭风景名胜区为株洲市四大省级风景名胜区之一，位于荷塘区仙庾镇境内，面积5.5平方公里，景区内以仙庾古庙和仙庾塔（文昌阁）为主，有半山亭、望月亭等数座亭台，以及大戏台、仙庾道观、“白毛聚雪”、“仙人造石”等景观。




[bookmark: _Toc57389608]第三章  污染源分析
[bookmark: _Toc32693][bookmark: _Toc17242][bookmark: _Toc6861][bookmark: _Toc16592][bookmark: _Toc9059][bookmark: _Toc30447][bookmark: _Toc11410][bookmark: _Toc11062]3.1  用水及排水体制
3.1.1  用水情况
根据实地调查，荷塘区15个农村地区平均用水95.74 L/（人·d），其中厨房用水23.12 L/（人·d），占总用水的24%，卫生用水50.70 L/（人·d），占总用水的53%，洗涤用水14.40 L/（人·d），占总用水的15%，非卫生用水7.52 L/（人·d），占总用水的8%。
荷塘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中卫生用水占比较高，达到50%~57%。家庭最主要的用水集中在炊事、衣服洗涤和淋浴3项上，3者共占到生活用水总量的70%。
3.1.2  排水情况
[bookmark: _Hlk41293855]目前，黄塘村黄塘商品街、东山村村民委员会等建有城镇污水处理厂地区，排水形式采用雨污分流制，其余农村地区排水形式基本采用合流制，由明渠或自然沟渠排放生活污水和雨水。在仙庾岭村、龙洲村、蝶屏村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及人口较集中地区建有化粪池，但尾水未得到有效利用直接排放于周边沟渠。
3.1.3  农户改厕普及情况
荷塘区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整村推进”的原则，积极推进“厕所革命”，截止2020年，全区农村地区15个行政村共计8194户农户，共有卫生厕所7493个，卫生厕所比例达到91.45%，其中无害化卫生厕所1096个，无害化卫生厕所比例达到13.38%。2021年计划完成改厕任务1400个。
3.1.4  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现状
根据资料收集及现场调查，荷塘区范围内已建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站2座，其中金山污水处理厂主要进行社区生活污水治理，不纳入本次规划范围。仙庾镇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1000 m3/天，目前已纳污户数810户，其中黄塘村170户，仙庾岭村590户，东山村50户，采用A2O+MBR处理工艺，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
3.2  污染负荷量预测
3.2.1  用水指标、污水排放系数
根据《湖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DB43/T 388-202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以及《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指导意见》有关规定，并结合荷塘区居民的用水现状、改厕现状等，确定本次规划荷塘区生活用水定额取95L/（人·d），综合排放系数取0.7。
3.2.2  污水排放量预测
[bookmark: _Hlk42162474]本次规划共包括荷塘区农村地区15个行政村，户籍人口共计36926人，用水定额取95 L/（人·d），排放系数取0.7，计算得荷塘区各镇（街道）农村生活用水量为3508 m3/d，计算得荷塘区各镇（街道）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为2456 m3/d。


[bookmark: _Toc57389609]第四章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bookmark: _Toc32355][bookmark: _Toc3909][bookmark: _Toc7995][bookmark: _Toc5220][bookmark: _Toc16564][bookmark: _Toc27813][bookmark: _Toc21519][bookmark: _Toc5665]4.1  治理方式选择
4.1.1  近远期划分
[bookmark: _Hlk62219294][bookmark: _Hlk75986047][bookmark: _Hlk78146157]在规划实施上，优先治理白石港、建宁港等重要河湖沿岸、人口集中地区以及规划纳管处理地区，本次规划荷塘区农村地区农户共计8194户（15个行政村），近期规划治理行政村农户共计5622户，比例达到68.61%，远期规划治理行政村农户共计7807户，比例达到95.28%，近远期实施范围划分见表4-1。
表4-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近远期实施范围划分
	[bookmark: _Hlk49970056]序号
	镇（街道）
	近期治理范围
	远期治理范围
	备注

	
	
	重要河湖沿岸
	人口集中地区以及规划纳管处理地区
	
	

	1
	宋家桥街道
	
	
	龙洲村
	

	2
	明照街道
	
	东园村
	
	

	3
	金山街道
	
	太阳村
	新市村、桐梓坪村
	

	4
	仙庾镇
	徐家塘村
	仙庾岭村、黄陂田村、东山村、黄塘村、蝶屏村、樟霞村
	联星村、亭子前村、兴塘村
	白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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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规划表
	序号
	镇（街道）
	行政村
	农户总数（户）
	已覆盖农户数（户）
	近期规划（2021~2025）
	远期规划（2026~2030）
	备注

	
	
	
	
	
	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户）
	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农户数（户）
	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覆盖农户数（户）
	至2025年完成治理农户数（户）
	覆盖率（%）
	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户）
	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农户数（户）
	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覆盖农户数（户）
	至2030年覆盖户数（户）
	覆盖率（%）
	

	1
	宋家桥街道
	龙洲村
	521
	98
	0
	0
	0
	98
	18.81
	147
	264
	0
	509
	97.70
	远期

	2
	明照街道
	东园村
	793
	0
	435
	315
	0
	750
	94.58
	0
	0
	0
	750
	94.58
	近期

	3
	金山街道
	太阳村
	544
	0
	236
	287
	0
	523
	96.14
	0
	0
	0
	523
	96.14
	近期

	4
	
	新市村
	394
	84
	0
	0
	116
	200
	50.76
	82
	104
	0
	386
	97.97
	远期

	5
	
	桐梓坪村
	300
	1
	0
	0
	0
	1
	0.33
	231
	51
	0
	283
	94.33
	远期

	6
	仙庾镇
	仙庾岭村
	889
	364
	279
	0
	590
	869
	97.75
	0
	0
	0
	869
	97.75
	近期

	7
	
	黄陂田村
	506
	14
	368
	88
	0
	470
	92.89
	0
	0
	0
	470
	92.89
	近期

	8
	
	联星村
	518
	0
	0
	0
	0
	0
	0.00
	245
	252
	0
	497
	95.95
	远期

	9
	
	亭子前村
	420
	0
	0
	0
	0
	0
	0.00
	311
	78
	0
	389
	92.62
	远期

	10
	
	兴塘村
	453
	0
	0
	0
	0
	0
	0.00
	377
	43
	0
	420
	92.72
	远期

	11
	
	蝶屏村
	457
	158
	90
	200
	0
	448
	98.03
	0
	0
	0
	448
	98.03
	近期

	12
	
	东山村
	667
	3
	241
	352
	50
	646
	96.85
	0
	0
	0
	646
	96.85
	近期

	13
	
	黄塘村
	642
	1
	236
	193
	170
	600
	93.46
	0
	0
	0
	600
	93.46
	近期

	14
	
	樟霞村
	518
	369
	265
	215
	0
	480
	92.66
	0
	0
	0
	480
	92.66
	近期

	15
	
	徐家塘村
	572
	4
	399
	134
	0
	537
	93.88
	0
	0
	0
	537
	93.88
	近期

	合计
	8194
	1096
	2549
	1784
	926
	5622
	68.61
	1393
	792
	0
	7807
	95.28
	




4.1.2  农村污水治理方式
根据调查现状并结合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DB43/1665-2019）、《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指导意见》，确定本次规划主要采用纳管处理、集中处理（人口集中度大于20户以上或污水产生量大于5m3/d）以及分散处理三种污水治理方式。
[bookmark: _Hlk75986145][bookmark: _Hlk78146226]本次荷塘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规划包括荷塘区15个行政村，总户数8194户，其中926户规划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占11.30%；规划集中处理2576户，占31.44%；分散处理4692户，占57.26%。
4.2  设施布局选址
[bookmark: _Hlk49969866]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2016年版）、《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指导意见》等相关标准，对污水处理设施位置进行初步选择。本规划对现有已建设施纳入规划统筹考虑并充分利用，对已规划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行政村，按各镇（街道）污水规划要求，不重复规划。
本次规划集中式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共覆盖荷塘区15个行政村，共规划建设50套污水处理设施（其中4套处于村界处，合并为2套，共计48套）。
4.3  污水收集系统建设
[bookmark: _Hlk41642612]（1）新建的污水收集系统实行严格的雨污分流，未实行雨污分流的已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分流改造，远期基本达到雨污分流目标。
（2）入户管管径为160mm，污水支管管径为200～300mm，主管最小管径不小于300mm，最小坡度分别为：5‰、4‰、3‰。
[bookmark: _Toc22987][bookmark: _Toc32216][bookmark: _Toc17893][bookmark: _Toc12178][bookmark: _Toc4358][bookmark: _Toc7331][bookmark: _Toc5189][bookmark: _Toc631]4.4  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4.4.1  村庄类型分类
根据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DB43/1665-2019）、《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确定规划村庄类型划分标准如表4-3。
表4-3  湖南省村庄类型划分标准
	类型
	村庄分类条件

	一类
	位于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陆域范围内的村庄；生活污水排入湖南省水功能区划定的III类水体中游泳区的村庄

	二类
	生活污水排入湖南省水功能区划定的III类水体（不包括游泳区）的村庄

	三类
	生活污水排入湖南省水功能区划定的Ⅳ类、Ⅴ类水体的村庄

	四类
	生活污水排入未明确功能目标水体的村庄

	五类
	生活污水排入已列入国家水质较好湖泊名录的重点湖库等封闭或半封闭水域、氮磷不达标水体的村庄


根据湖南省村庄类型划分标准及村庄具体位置，本次规划范围内村庄具体类型划分如下表4-4。
表4-4  荷塘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村庄类型划分
	[bookmark: _Hlk61450770]序号
	镇（街道）
	一类村庄
	二类村庄
	四类村庄
	备注

	1
	宋家桥街道
	
	
	龙洲村
	

	2
	明照街道
	
	
	东园村
	

	3
	金山街道
	
	
	太阳村、新市村、桐梓坪村
	

	4
	仙庾镇
	
	徐家塘村、樟霞村、东山村、黄塘村
	仙庾岭村、黄陂田村、联星村、亭子前村、兴塘村、蝶屏村
	、


4.4.2  处理工艺选择
根据荷塘区村庄类型划分《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指导意见》、《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技术指南》，确定本次规划处理设施达二级标准采用厌氧池+人工湿地/生态塘工艺；达一级标准采用厌氧池+生物接触氧化+人工湿地工艺。分散处理采用三格化粪池+人工湿地排放工艺，并对现有已建化粪池进行改造。
（1）三格化粪池/沼气池+人工湿地/生态塘工艺
[image: ]
图4-1  三格化粪池/沼气池+人工湿地/生态塘工艺流程图
（2）厌氧池+人工湿地/生态塘工艺（二级标准工艺）
[image: ]
图4-2  厌氧池+人工湿地/生态塘工艺流程图
（3）厌氧池+生物接触氧化+人工湿地（一级标准工艺）
[image: ]
图4-3  厌氧池+生物接触氧化+人工湿地工艺流程图
[bookmark: _Toc15527][bookmark: _Toc30759][bookmark: _Toc29661][bookmark: _Toc6442][bookmark: _Toc21130][bookmark: _Toc24960][bookmark: _Toc10997][bookmark: _Toc24251]4.5  出水排放要求
本规划根据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及出水去向采用不同的排放标准。
1、荷塘区所有规划纳管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及修改单》（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污水排放标准执行《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3/1665-2019），具体执行如下：
出水直接排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地表水Ⅱ类、Ⅲ类功能水域且规模在500 m³/d（不含）—10 m³/d（含）时执行下表4-5规定的一级标准，规模在10 m³/d（不含）以下时执行表4-5规定的二级标准；
出水直接排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地表水Ⅳ类、Ⅴ类功能水域且规模在500 m³/d（不含）—10 m³/d（含）时执行表4-5规定的二级标准，规模在10 m³/d（不含）以下时执行表4-5规定的三级标准；
出水排入村庄的附近池塘等环境功能未明确的水体时执行表4-5规定的三级标准。详见表4-5。
3、位于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生活污水原则上不排放，做到资源化利用，无法完全资源化利用的，处理达到《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3/1665-2019）一级排放标准，尾水优先进入村庄附近池塘等环境功能未明确水体。
表4-5  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序号
	控制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1
	pH
	6-9

	2
	悬浮物（SS）
	20
	30
	50

	3
	化学需氧量（CODcr）
	60
	100
	120

	4
	氨氮（以N计）
	8（15）①
	25（30）①

	5
	总氮（以N计）②
	20

	6
	总磷（以P计）②
	1
	3

	7
	动植物油③
	3
	5

	①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②出水排入封闭水体或超标因子为氮磷的不达标水体时增加的控制指标；
③进水含餐饮服务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增加的控制指标。


4.6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bookmark: _Hlk41642991]满足农用标准的污泥，采用厌氧消化/好氧发酵处理后，优先就近土地利用；无法利用的由运维管理单位统一进行收集交环卫部门，运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安全处置。
4.7  验收移交
工程验收后，住建局、生态环境分局应妥善保管竣工图等相关资料，以备查验。环保验收和运维移交应确保水质水量、工艺、规模与设计相符，设备材料完整。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维统一打包，不存在运维移交环节的，由运维机构管理，住建局、生态环境分局统一监管。
[bookmark: _Toc57389610]
第五章  设施运行管理
[bookmark: _Hlk40429709][bookmark: _Hlk40429758]5.1  运维管理
构建荷塘区政府为运行维护管理的责任主体，各镇（街道）政府为运行维护管理的管理主体，村级组组织为运行维护管理的落实主体，农户为参与和受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主体的“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
[image: ]
图5-1  五位一体运维管理框架图
[bookmark: _Toc7289][bookmark: _Toc8681][bookmark: _Toc31951][bookmark: _Toc20754][bookmark: _Toc1563000][bookmark: _Toc1211][bookmark: _Toc23263][bookmark: _Toc11635][bookmark: _Toc17956]其中分散处理设施的运维管理由受益农户负责。纳管处理模式、集中治理达标排放模式的运维管理分别由纳管污水处理厂、第三方运维单位以及各镇（街道）负责。
5.2  环境监管
纳管处理、集中治理达标排放设施，由住建局、生态环境分局统一监管；分散治理达标排放处理、分户处理与资源化利用设施，由各镇（街道）不定期抽查监管，公众相互监督自治。
本次规划主要采用监测监管、信息化监管、考核评价、社会监督的方式进行环境监管。
[bookmark: _Toc57389611]
第六章  工程估算与资金筹措
[bookmark: _Toc27588][bookmark: _Toc10169][bookmark: _Toc13414][bookmark: _Toc27717][bookmark: _Toc9472][bookmark: _Toc8701][bookmark: _Toc31992][bookmark: _Toc20458][bookmark: _Toc1563002]6.1  投资估算
6.1.1  规划拟新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工程量统计
[bookmark: _Hlk62219325]根据荷塘区村庄类型分类以及实际情况，荷塘区农村房屋主要沿道路线性分布，总体上以分散分布为主，且微地形复杂。
[bookmark: _Hlk78146403]根据《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指导意见》，本次规划共包括荷塘区15个农村地区，本规划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50套（其中4套位于村界处，合并为2套，共计48套），建设污水管网119.09 km，共集中收集2576户居民的生活污水；改造化粪池1377座，新建三格化粪池+人工湿地2584座。具体各村庄污水收集系统的规划建设工程详见下表6-1。
表6-1  荷塘区农村污水收集系统工程量统计表
	[bookmark: _Hlk62219338]镇（街道）
	村庄名称
	户数
	已建无害化卫生厕所（座）
	分散式污水处理
	集中式污水处理
	实施时序
	备注

	
	
	
	
	化粪池+人工湿地(座）
	已建化粪池改(座）
	厌氧池－氧化塘/人工湿地(座）
	厌氧池－生物接触氧化－人工湿地(座）
	收纳户数（户）
	污水管网长度（km）
	排放标准
	
	

	宋家桥街道
	龙洲村
	521
	98
	98
	49
	2
	1
	264
	12.205
	一级
	远期
	

	明照街道
	东园村
	793
	0
	290
	145
	7
	
	315
	14.563
	一级
	近期
	

	金山街道
	太阳村
	544
	0
	158
	79
	3
	1
	287
	13.268
	一级
	近期
	

	
	新市村
	394
	84
	55
	27
	3
	
	104
	4.808
	一级
	远期
	116户纳入新市安置小区一体化处理设备处理

	
	桐梓坪村
	300
	1
	155
	76
	2
	
	51
	2.358
	一级
	远期
	

	仙庾镇
	仙庾岭村
	889
	364
	229
	50
	0
	
	0
	0
	一级
	近期
	590户规划纳入仙庾镇污水处理站

	
	黄陂田村
	506
	14
	245
	123
	3
	
	88
	4.068
	一级
	近期
	

	
	联星村
	518
	0
	163
	82
	2
	
	252
	11.65
	一级
	远期
	

	
	亭子前村
	420
	0
	207
	104
	3
	
	78
	3.606
	一级
	远期
	

	
	兴塘村
	453
	0
	251
	126
	1
	
	43
	1.988
	一级
	远期
	

	
	蝶屏村
	457
	158
	60
	30
	5
	
	200
	9.246
	一级
	近期
	

	
	东山村
	667
	3
	161
	80
	2
	2
	352
	21.451
	一级
	近期
	50户规划纳入仙庾镇污水处理站

	
	黄塘村
	642
	1
	171
	85
	4
	
	193
	6.01
	二级
	近期
	170户规划纳入仙庾镇污水处理站

	
	樟霞村
	518
	369
	76
	189
	3
	
	215
	7.674
	二级
	近期
	

	
	徐家塘村
	572
	4
	266
	133
	0
	4
	134
	6.195
	二级
	近期
	

	合计
	8194
	1096
	2584
	1377
	40
	8
	2576
	119.09
	
	
	





6.1.2  规划拟新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投资估算
[bookmark: _Hlk49970084]本次规划总规划治理15个行政村，工程建设总投资为4348.32万元，其中规划工程投资4063.85万元（近期2744.22万元，远期1319.63万元）。工程其他费用包括：工程管理费、监理费、前期可研方案编制费、勘察设计费、预备费等，工程其他费用取工程直接费用7%，为284.47万元。
表6-2  荷塘区各镇（街道）工程建设费用估算表
	[bookmark: _Hlk42162786]序号
	镇（街道）名称
	近期投资规模（万元）
	远期投资规模（万元）

	1
	宋家桥街道
	0
	325.92

	2
	明照街道
	459.14
	0

	3
	金山街道
	380.73
	269.31

	4
	仙庾镇
	1904.34
	724.40

	总计
	2744.22
	1319.63


6.2  资金筹措
6.2.1  资金总体情况
[bookmark: _Hlk62219584][bookmark: _Hlk41491025][bookmark: _Hlk75986445]荷塘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总资金为4348.32万元。资金来源：申请中央省级财政资金2174.16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1304.50万元，社会资金434.83万元，投工投劳434.83万元。详见表6-3。
表6-3  资金来源比例
	[bookmark: _Hlk54622869]类别
	中央省级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社会资金
	投工投劳
	合计

	金额
（万元）
	50%
	30%
	10%
	10%
	100%


6.2.2  资金筹措模式
（1）荷塘区人民政府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及运维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设立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且保证逐年有所增长。
（2）根据中央生态环境资金储备库入库指南要求，配套地方资金，有序地安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申报，争取国家和地方专项资金补助。
（3）集中处理设施采用BOT、TOT等融资模式，鼓励各类社会资金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加大信贷资金支持力度。
（4）在充分调研与征求民意的基础上，明确收费标准，探索对使用自来水的农户将污水处理费用纳入自来水价中；对采用纳管处理模式、集中治理达标排放模式、分散治理达标排放模式的自供水农户按户或用水量支付污水治理费用，逐步实现受益农户污水治理付费制度。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承受能力问题，采用级差和累进收费的办法来解决，特困家庭由政府对其实行调价补贴，以确保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稳定。


[bookmark: _Toc57389612]第七章  效益分析
7.1  环境效益
通过合理规划、有序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有效减排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污染物，极大改善农村水环境质量。
7.2  社会效益
1）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将为美丽乡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载体，促使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
2）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将改善和提高农村水环境质量，在预防各种传染病、公害病、维持工农业生产正常运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3）有效去除农村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降低进入河道的污染物量，防止水源地污染，保障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
7.3  经济效益
1）地区投资价值提升。污水治理工程的实施将促使农村水环境改善，增加投资机会、吸引外资。
2）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减少因污染而造成城乡居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从而降低医药费开支，提高乡村卫生水平、提升生活品质。
3）节约资源。通过规划推行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效减少农业生产化肥的投入，降低农业生产新水用量，实现资源节约。

[bookmark: _Toc57389613][bookmark: _Toc54692007]第八章  保障措施
8.1  组织保障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政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将规划执行情况作为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
8.2  资金保障
荷塘区人民政府设立农村污水处理专项资金，建设及运维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积极申请省、市相关经费补助，同时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实行专人管理、专户贮存、专帐核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用到实处。
8.3  政策保障
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督查考核办法，落实工作责任。在工程项目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加快相关手续办理速度，减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在内的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税费等。
8.4  技术保障
积极引进和示范推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用技术，组建稳定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专家队伍和技术队伍。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运维技术服务队伍筛选中，优先本地技术和企业，确保技术服务及时、稳定。
8.5  建设质量保障
采用成熟的技术手段，提高管网、设施用材标准。明确实施主体，落实项目责任制，住建局、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要做好工程设计、施工、质检、监理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工作。
8.6  运行管理保障
积极推行以镇（街道）为单位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监管”模式，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造条件参与运营。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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